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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

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个人投资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将在上

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缴税政策推

广至全国。现就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

和投资同时发生。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，应按照“财

产转让所得”项目，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二、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应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确认

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。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减除该资产原值

及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。 

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应于非货币性资产转让、取得被

投资企业股权时，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。 

三、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

机关申报纳税。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，可合理确定分期缴

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，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

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（含）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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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交易过程中取得现金补价的，

现金部分应优先用于缴税；现金不足以缴纳的部分，可分期缴纳。 

个人在分期缴税期间转让其持有的上述全部或部分股权，并

取得现金收入的，该现金收入应优先用于缴纳尚未缴清的税款。 

五、本通知所称非货币性资产，是指现金、银行存款等货币

性资产以外的资产，包括股权、不动产、技术发明成果以及其他

形式的非货币性资产。 

本通知所称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包括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

立新的企业，以及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参与企业增资扩股、定向

增发股票、股权置换、重组改制等投资行为。 

六、本通知规定的分期缴税政策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对 2015 年 4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尚未进

行税收处理且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期限未超过 5 年的，可

在剩余的期限内分期缴纳其应纳税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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